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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一些学者提出的一种研究全局最优化问题的全局最优性条件的新方法，讨论了一些带有二次约束的非凸

二次规划问题的全局最优性条件。本文主要通过利用拉格朗日函数 !!，" # $
" $J%!，"$ & ’J

!，"$ &"
(#)

!( *( &"
+#,

" + *+，正

则锥（-.，/（$#）# ｛0# .：0（1）2 0（$#）$#，%1#/｝）和 .3次微分相结合的方法，给出了带不等式约束的混合整数

二次规划最小问题的全局极小点的全局最优性充分条件，而且推广了现有文献中的一些结论。同时通过一些实值

例子说明了本文给出的最优性充分条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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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局最优化领域的最基本的理论之一就是怎样

判定一个给定的解是否是全局最优解。全局最优型

必要条件是说明一个解不是全局最优解的一种工具

之一。而全局最优性充分条件是用来说明一个解是

全局最优解的工具之一。近年来，关于如何刻画一

个凸规划问题的解，特别是在给出凸规划问题的必

要条件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H%］。然而，在如

何刻画一个非凸规划问题的全局最优解方面的进展

却很有限。通过利用 .3 次微分给出了带双值与不

等式约束的非凸二次规划问题的全局最优性充分条

件［E］；有学者提出了带箱子约束的非凸二次规划问

题的全局最优性充分条件［"］。本文通过利用拉格朗

日函数和 .3 次微分，给出了对于带有不等式与等式

约束的混合整数非凸二次规划问题的全局最优性充

分条件。

考虑下面非线性最优化问题：（LDMN）

:80 4（$）# $J5#$ & $J6#

=) >) ! 7(（$）# $
" $J5($ & $J6( & *( $ #

( # $，"，⋯，8

7+（$）# $
" $J5+$ & $J6+ & *+ # #

+ # 8 & $，8 & "，⋯，8 & 9

$#&
0#:

［"0，;0］&
<#-

｛9<，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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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该模型包含了一大类的二次最优化问题。

$ 预备知识

介绍文章中所运用到的一些基本的定义与记

号。! 表示实线性空间，!> 表示 > 维欧几里德空间，

!>
& 表示 > 维非负欧几里德空间，对于向量 $，1 #

!>，$* 1+$( * 1(，( # $，"，⋯，>。记号 5* A+5 2
A 是半正定矩阵。用 B(67（#$，#"，⋯，#>）表示对角元

素为 #$，#"，⋯，#> 的对角矩阵，设 . 为所有定义在

!> 上一些实值函数的集合。

定义$［O］! （.3次微分）设 4：!>,!且 $##!
>，

0# .，若 4（$）* 4（$#）& 0（$）2 0（$#），%$#!>，则

称 0 为 4 在 $# 处的 .3 次微分。

!. 4（$）表示 4 在 $# 处的所有 .3 次微分的集合。

注意到如果 . 是定义在 !> 中所有线性函数的集合，

则对于 任 意 定 义 在 !> 上 的 实 值 凸 函 数 4，都 有

!. 4（$）# !4（$），其中 !4（$）为在文献［%］的关于凸

函数的次微分。

定义"［E］! 正则锥：对于集合/-!> 且 $##/，

则 / 在 $# 关于 . 的正则锥定义如下形式

-.，/（$#）# ｛0# .：0（1）2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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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余下部分选用 ! 为如下的函数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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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理"* 设.## 8，如果存在##!.
% ，$#!0，使

得 #’)’（.#）" )，’# -，如果 + !!=#，$（.#）’6!，1（.#）0
(，则 .# 为（%&’(）的全局极小点。

证明 * 由已知条件，存在着一个 ,#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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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整数二次规划的全局最优性充

分条件

* 这一部分将针对（%&’(）推导出它的全局最优

充分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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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面的讨论得知命题 # 成立。 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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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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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 是全局极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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